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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邪正消长与疾病虚实的关系

●洪广祥8

关键词邪正消长疾病虚实关系 中医基础理论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是正

气与邪气作斗争的过程。邪正消

长，既是人体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的

复杂变化，也是人体在抵抗一切外

来的致病因素的生理功能和病理

变化的综合表现。中医所谓的

“邪”，是指一切可能致病的因素；

中医所谓的“正”，是指人体能够抵

抗邪气的生理功能。邪气和正气

的消长过程，尤其是正气的盛衰，

是决定受病与否的主要因素，也就

是外因决定于内因的意义，因而成

为机体在发病过程中形成虚实证

候的关键，同时也是决定治疗方针

的重要标准。

邪正消长与疾病虚实的关系，

是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医理论，对

正确认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确定

和实施治则和治法，权衡补虚泻实

的力度，正确处理标本虚实的关系

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

用。对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余在临床上应

用这一重大理论处理复杂的临床

问题获得较好的效果。现就邪正

消长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1 邪正的一般概念

1．1 正气这里所谓的正气，是

指人体的元气或正气而言，它司掌

着人体生长、运化、吸收、排泄等各

种正常生理活动；同时具有抗御病

邪能力和促进疾病向愈的重要功

能。人体正气充沛、体质强壮，当然

对邪气的抵抗力也强，即“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如果正气不足，不

能抵抗邪气，而使邪气占于优势，就

不免要发生疾病。即“百病趁虚而

入。”这就是说，任何致病因素必因

人体正气之虚，病邪才可乘虚而人。

由此可见，正气对于人的生存和防

御疾病，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在

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正气的充沛，

是预防和摄生的主要任务。

1．2邪气凡能影响人体正常生

理机能，导致疾病发生的一切因子

(包括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皆可

谓之邪气。

外感六淫，是指风、寒、暑、湿、

燥、火六种自然界反常气候的变

化。一般说来，人感受了这种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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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而发生疾病的，中医总称为

外因。但人之病与不病，并不是单

纯的“六淫”邪气的作用，因为这仅

仅是外因的一方面；另一方厩，人

体的适应机能，是否接受外因的影

响，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内伤七情，就是指致病的精神

因子。如喜、怒、忧、思、悲、恐、惊

等七种异常情绪的变化，超过人体

适应能力以外时，即可成为致病的

内在因素。中医学认为，精神与形

体、情志与内脏，是有着密切的联

系的。如内经上说：“肝主怒、心主

喜、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当这

些情志变化超过一定限度时，就要

影响到内部脏器的正常机能而出

现各种不同的病变。如“怒则气

逆，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

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均说明

异常情绪的过度活动，都会引起机

体正常生理功能的紊乱，因而也就

削弱了机体对外界因素刺激的防

御能力，导致疾病的发生。总的来

说，内因一七情在发病学里仍然是

作为发病的条件，在机体正虚的情

况下，才能发生致病的作用。

2 正气盛衰，是决定受病

与否的主要因素

中医学对于发病的认识，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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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根据机体

和自然环境相互联系的事实，提出

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以及“风雨寒热

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等等论点，

充分说明了正气的盛衰是决定受

病与否的主要因素。这就是说，人

体抵抗力充实，邪气就不能为害，

纵然有不正常的气候(六淫)和一

般传染病，也是不易侵犯的；反之

如果人体正气不足，虽是正常的四

时六气，也可能招致疾病的发生。

例如肺炎病的发生，必须有肺炎双

球菌等病邪对机体的作用，但是同

样的肺炎双球菌等病邪侵入不同

的人体，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发

病，发病后，病程经过的严重程度

也因人而异。这赴与机体本身的

特性有关，亦即是正气的盛衰，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内经”云：

“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

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

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

病，其何故也?”这是说，在同样病

源、同样气候，同一环境的影响下，

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发病，这就

与人体的正气强弱有关；其所以不

致病的原因，是由于“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其所以能致病是“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由此可以说明，中

医学对于发病学的认识，是与外因

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

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

相符。中医强调内因(正气)的主

导作用，但又不排除外因在一定条

件下的致病能力；他与唯“体质论”

者认为疾病的发生，完全归咎于机

体，而忽视了外因对机体所起的作

用是完全不同的，它与“外因决定

论”者只承认外因致病，而忽视机

体(内因)的主导作用，更无相同

之处。

基于上述，疾病的发生，主要

关键是决定于体内正气的盛衰；但

病邪侵人人体后，又能进一步损伤

正气，使病情向坏的方向发展，所

以我们在认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时，固然要重视“正气”的主导作

用，而作为致病因素的条件一外

邪，也是不能忽视的。

3 邪正消长是疾病发展过

程中形成虚实机转的关键

中医学对发病机制以及病理

机转是以正气和邪气的盛衰消长

来说明疾病的发生和疾病的转归。

当人体受到邪气入侵以后，机体内

的正气，必立即与之抵抗(这就是

所谓正邪相争)。因此疾病的发生

就是正邪相争的表现，而疾病过程

中，所表现的症状，就是正邪相争

过程中消长的反映。在正邪相争

过程中，正气与邪气是互为消长

的，正长则邪衰，正消则邪长。正

邪的消长，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病理

现象，这就是“虚证”和“实证”。

《素问·通评虚实论》上说：“邪气

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虞花溪说：

“夫病有虚实，虚因正气不足，实因

邪气有余”。这就是通过邪正消长

的趋势来论证疾病的虚实的。病

邪势盛，正气尚充，所表现的为实；

正气因抵抗病邪而衰变的为虚。

也就是说，在邪正相争的过程中，

如果正气战胜了邪气而正气不衰

弱，病势就可以衰减，或趋向痊愈；

如果邪气猖獗，正气没有战胜邪

气，而正气也不衰弱，就形成实证；

如果抵抗力弱，正不胜邪，病势就

会增剧；由于病势增剧，正气也就

更加削弱而成为虚证。所以“虚”

“实”是体质结合病理变化的共同

反映，是疾病过程中正气与邪气消

长的标志。

所谓“虚证”，是代表机体正气

虚弱，病理机能表现不足、衰退等，

如临床上所说的阴证、寒证，即慢

性、退行性、机能衰减性等疾病，都

称为虚症。其临床表现通常以手

足不温、下利清谷、腹痛喜按、小便

不禁、嗜卧食少、胆怯健忘、语言低

微、体质衰弱、面白气短、舌质胖

嫩、脉搏无力等，如伤寒论中的四

逆，理中汤证，都是虚证。

所谓“实证”，是代表邪气亢

盛，病理机能表现有余、强实等，如

临床上所说的阳证、热证，即急性、

进行性、机能亢进性等疾病，都称

为实证。其临床表现主要以高热、

烦躁、谵语、腹痛拒按、大便秘结、

小便热痛、体质壮实、面赤气粗、语

言响亮、舌质坚歙、脉搏有力等，如

伤寒论中的麻黄汤证、白虎汤证、

承气汤证，都是实证。其次虚有阳

虚、阴虚；实有表盛、里实之分，这

里不作详细论述。

关于虚实的辨证，总的来说，

不外阳证多实，阴证多虚。具体的

说则外感病多为实证，内伤病多属

虚证；初期多实，末期多虚。不过

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但不能认

为这是一种规律，因为外感病初

期，用参苏饮、人参败毒散即为外

感虚证而立法；内伤病后期用大黄

蠊虫丸就是内伤病(五劳虚极)后

期的干血症(实证)的主方。由此

可知，虚实证候，不仅可以出现在

外感疾病的任何阶段，而且也可以

出现内伤疾病的任何阶段，每一种

疾病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引起

虚实的转化。其转化的结果，决定

于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治疗的

适当与否。例如身热、汗出、口渴、

烦躁等里热实证，这是邪正相争，

势均力敌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如

果正气战胜了病邪，就会脉静身

凉，获得痊愈；假使高热持续，津液

耗竭，正气溃散，那末就要由实转

虚，呈现亡阳脱液的虚证。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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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清谷，恶寒躇卧，手足厥冷里寒

虚证，这是病邪深入，正不胜邪的

严重阶段。这个时候，如果正气无

从恢复，就会亡阳，断绝生命；如果

正气得以恢复，继续与邪气搏斗，

那么就会由阴转阳，而下利自止，

手足转温的中阳恢复之兆，也是正

气自然恢复的良好现象。以上两

个例子，是疾病本身的机转。其次

治疗措施的确当与否，也是虚实转

化的主要原因。在临床上，如果对

疾病治疗不当，人体正气被外来药

物所夺，病证就会由实转虚；反之，

如药证相符，治疗得当，就可使疾

病趋向痊愈或使虚证转为实证。

如仲景《伤寒论》62条云：“发汗

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

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

之。”此条是说明由太阳病过汗而

致汗多、身痛(因过汗损耗阴液，筋

脉失养所致)，脉迟等虚性表现。

这就是因误治而正气外夺，由阳转

阴，由实转虚的一种不良现象。因

此，治疗的措施确当与否，和疾病

的转归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外，在虚实的转化过程中，

某些严重而较复杂的病例，往往出

现特殊的混乱现象，似虚非虚，似

实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

混淆，错综互见，每易迷惑辨认。

如李中梓说：“至虚有盛候⋯⋯大

实有赢状⋯⋯辨之不可不清，治之

不可不审。”因此，我们在临床上见

到这些复杂情况时，应该细致地分

析研究，辨其假象，识其真因，从而

正确认识现象的本质和现象的规

律，透过疾病的外部表现形式，揭

露疾病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正

确的指导临床。

4 邪正消长是决定治疗

方法的依据

中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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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邪正消长，虚实转化的病理机转

来确定治疗的。因此“扶正”、“祛

邪”是中医重要治疗原则之一。所

谓“扶正”、“祛邪”则不外乎“攻”

和“补”二法。内经早就提出了

“实则泻(攻)之，虚则补之”的治

疗法则。攻“实”便是“祛邪”，即

采取各种治疗手段(如汗、吐、下等

法)，消除致病因子，排除病毒，停

止病理发展而阻遏病势。“补虚”

便是“扶正”，即补养人体正气的药

物(如滋阴、补阳、益气、补血等药

物)配合营养物品来增强体质，提

高机体自身防御能力。但“攻”和

“补”，“扶正”与“祛邪”之间，又有

着互相联系。“扶正”，是直接支援

了机体的抗病能力，抵抗力增强

了，自然便可以驱除邪气，所谓“正

旺则邪自除”，“正复邪自退”；所

以扶正即可以驱邪。反之，“驱邪”

是消灭病源及机体的有害反应，其

结果自然也就间接的帮助机体功

能的恢复正常，因此祛邪也就可以

扶正。

但是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邪正之间不断地斗争，虚实

不断的转化，因此在治疗中，制定

“攻”和“补”，则又须视其具体情

况而定。一般说来，凡属体弱久

病的多属虚证，宜用“补法”；体壮

初病的多属实证，宜用“攻法”。

这是虚和实的最基本治疗原则。

虚症不能泻，实症不能补，这是显

而易见的。但是有些证候，由于

体质素来虚弱，而同时又有积滞、

实邪；或者本来体质虽强，而在受

邪之后，未能及时适当处理，致病

邪深入，痼结不解，而形成邪实正

虚的局面，这时如果单纯的扶正，

正不能得助，邪气得补反因而鸱

张，病情就一定会加剧，造成相反

的结果；单纯的祛邪，又恐正气和

邪气俱亡，造成虚脱的危机。所

以在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皆不

适宜的情况下，就必须采取虚实

兼顾，攻补同用的的方法，如白虎

加人参汤、陶氏黄龙汤、增液承气

汤之类，都属于这类治法，也是在

补正不忘攻邪的原则下而设立

的。其次，对于久病是否一定要

补，急病是否一定要攻呢?这也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例如久病是

属癜瘕积聚类，若用补法就愈补

愈牢，不得消散，必须采用缓攻或

攻补兼施的方法才能取效；而急

病若逢正气暴虚，那就不能拘泥

于急病须用攻法之说，必须急于

扶正。以上所说虚实和邪正之关

系，虽然不出乎“虚则补之，实则

泻之”的原则，但须以邪正之盛衰

消长为依据，和掌握“标本”与

“缓急”之关系，根据临床具体情

况，详细辨证，灵活应用，才能对

虚实补滴有较全面的认识，不致

造成“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

有余”的治疗错误。

总的来说，邪正消长，虚实转

化的理论，是反映中医学对于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以及病理机转的独

特认识。凡一切疾病的形成，当然

有邪气的致病作用，而致病因素侵

人人体与机体结合之后，由于患者

机体的抗病力和恢复力的不同，因

而才能显出它的“虚”和“实”。中

医根据邪正消长在疾病的发展过

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征象，因而有

“祛邪扶正”和“扶正祛邪”的治疗

原则。这一原则是在内经“邪气胜

则实，精气夺则虚”和“虚则补之，

实则泻之”的理论基础上制定出来

的，为中医临床必须遵循的重要指

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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